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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实验低值易耗品
管理办法
(2024年修订)

一、总则

依据学校《实验管理中心(测试中心)耗材管理制度》

等文件精神，为加强土木工程学院本科教学实验用低值易耗

品购置与管理，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推进廉洁制度建设，

特制定本办法。

二、实验室低值易耗品范围

1.实验教学所需的各种易损易耗材料；

2.实验教学所需的工具、量具、 器具及教具等低值品；

3.实验教学所需的少量补充设备、药品柜、实验台、实

验椅和教学实验所需的外加工试件(样)和零配件等；

4.实验设备安装所需辅件和工装件和实验设备日常维护

维修的所需物品等；

5.实验人员的劳动防护保护用品，实验室卫生清扫用具

和用品。

三、低值易耗品购置申请



1.低值易耗品依据实验教学计划购置申请。

2.购置计划应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由各专业实验室主任

详细制定，实验中心主任审核，报分管副院长批准。

3.低值易耗品实行申请审核制，未经审核的不予采购。

三、低值易耗品购置与存放

1.低值易耗品尽可能进行集中采购，减少中间环节，保

证质量。要有两人同时参与询价，做到“公开、透明、有据可

查”。

2.低值易耗品管理实行出入库双人管理，出入库登记制，

由采购员采购，验收员验收后方可入库和使用。对于实验室

只有1名专任实验教师的情况，由该名实验教师担任采购员，

实验中心指派他教师担任验收员。

3.剧毒、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麻醉及放射性物质等

的购置，必须经过实验中心主任审核，分管副院长批准，报

送学校实验管理中心。

4.低值易耗品的领用原则上按提交的采购计划进行，各

专业实验室在使用上要在保证实验教学的数量和质量基础

上厉行节约。

四 、低值易耗品报销

1.报销申请由各专业实验室主任发起。

2.实验中心主任负责审核。

3.报销由学院分管院长负责审批。

五、其他

1.耗材采购人员应落实好廉洁规定，杜绝发生违纪行为。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原管理办法同期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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